附件1

辽宁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贴项目申请表

	一、申报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员工总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研发人员数
	

	2019年主营收入（万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二、投保装备情况

	装备名称1
	
	装备类型2
	

	对应《目录》序号及产品名称
	

	三、装备销售及交付情况

	销售合同中的装备价值3
（万元）
	
	合同编号
	

	是否全部完成交付
	是□  否□
	完成交付时间4
	年   月   日

	质保期限（年）
	
	用户名称
	

	用户联系人
	
	用户联系电话

（手机号）
	

	四、装备投保情况

	投保装备数量（台/套）
	
	承保公司名称
	

	保险金额

（万元）
	
	保险费率（%）
	

	保费金额

（万元）
	
	累计责任限额

（万元）
	

	保费发票金额（万元）
	
	保费发票号码

（8位）
	

	保险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保单编号
	

	保险产品备案编号
	
	批单编号5
	

	五、承诺事项

	我单位近3年内承担的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支持项目不存在严重问题或超期未验收且未按规定办理延期手续，在绩效评价、监督检查中未出现违规、违法行为；我单位近3年内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次申报项目未获得过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贴政策支持；本次申报的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我单位出具的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保险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装备名称”应与销售合同、保单、质检报告等材料中的名称一致。

2.“装备类型”填写单台设备、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

3.“销售合同中的装备价值”为装备产品的净价值，不含物流、售后、备件、培训等费用。

4.“完成交付时间”应填写所有装备完成交付的时间；若分批交付，则应分别列出各批的交付时间。

5.“批单编号”需列出所有批单的编号，若没有批单此项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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